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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类)

（此件予以公开）

乌工信〔2022〕50 号 签发人：李鸿祥

对乌鲁木齐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
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第 2009 号

建议的答复

郑新军代表：

您好！您在乌鲁木齐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

出的“关于发展数字经济、推动科技创新、出台支持软件园区、

科技创新园区快速发展相关政策的建议”收悉。感谢您对乌鲁木

齐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市工信局会同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头屯

河区）政府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市区）政府、市发改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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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商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招商局、市人社

局、市税务局对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建议“依托新疆软件园与云计算产业基地在软件信

息、云计算产业的集聚效应，自南向北，紧密围绕软件信息、云

计算、大数据、5G，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文化创意、工业互联

网、智能制造等数字经济的培育和发展，构建产城融合、技术引

领、协同开放、功能完善、绿色环保的绿谷科创城数字经济产业

带。由市工信局、发改、商务、科技、税务、财政等部门参与，

研究制定支持数字经济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措施，并加大对

软件园区、数字经济园区的扶持力度。加快出台软件与信息服务、

数字经济、大数据等战略新兴产业招商支持政策。”的答复

我市以《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进 5G 网络建设发展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发〔2020〕20 号）为指导，已于 2020

年印发《关于乌鲁木齐市加快推进 5G 建设的实施意见（实行）》

（乌政办〔2020〕29 号），文件中明确从职责分工、制定工作规

划、考核管理和组织协调等方面推动城市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

等工作，并成立乌鲁木齐市 5G 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在乌鲁木

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市大数据发展局），统一协调推进相关工

作，形成了各单位、各区县、通信企业联合工作体系。

《乌鲁木齐市第五代移动通信（5G）基础设施站址 2020 年

至 2025 年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中提出了新建住宅、既

有小区等物业管理单位开放地下停车场、小区灯杆、楼宇弱点井、

公共管网通道等小区资源，不得无故阻碍通信基础设施建设、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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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或巧立明目收取不合理费用。同时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

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》将新建筑物通信基础设施同步纳入

“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验收”环节，推动了通信基础设施与建筑物

有序融合，满足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平等接入的要求，并遵循共建

共享的原则，实现资源共享，避免重复建设。

软件与信息服务、数字经济、大数据等是我市重点发展战略

新兴产业，近年来我市积极打造数字产业发展高地。在《乌鲁木

齐市委员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

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，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。

出台的《2022 年优化营商环境 87 项措施》，针对新技术、新产

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“四新经济形态”，研究和建立包容审慎监管

制度等，有力促进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发展。制定支持企业科

技创新政策，近年我市出台了《乌鲁木齐市实施“搭平台、聚人

才、兴产业”创新工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、《乌鲁

木齐市重点领域科技创新攻关项目“揭榜挂帅”实施方案(试行)》、

《乌鲁木齐市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实施办法(试行)》等一系

列支持企业发展政策措施，提出搭建企业对外科技合作平台，建

立与京、津、沪、渝、深、西、榕七地跨区域协同创新合作机制，

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企业对外合作交流，实施新一代信息技

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“揭榜”挂帅，促进解决企业“卡脖子”难

题，健全完善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给予研发

投入奖补的政策，进一步招商吸引企业的政策环境。

下一步将继续支持软件与信息服务、数字经济、大数据等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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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发展壮大,重点用好创新发展基金为上下游企

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服务等，引导企业多渠道融资;深入调研行业

上下游企业，研究出台《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三年行动计

划》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企业向高新技术领

域转型发展的，给予大力支持，努力通过多层次、多方式政策措

施优化产业发展环境，提升招商吸引力。

二、关于建议“出台支持软件园区、科技创新园区运营发展

的相关政策。建议参照国内成功园区的运作模式，将园区企业税

收地方留成部分返补园区运营公司，用于园区滚动开发，提升产

业服务水平，保障园区可持续健康发展。”的答复

一是认真贯彻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。积极引导鼓励创

新园区申报国家、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帮扶通过

认定的园区享受国家免税政策，支持园区更好发展。截止目前全

市已有通过认定有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8 家、众创空间 18 家，

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6 家，众创空间 30 家，我市创新园区

蓬勃发展。 二是加大投融资支持。以多元化方式资金方式支持

创新园区发展。目前我市已成立科技创新发展基金，积极支持园

区和企业发展;三是提升园区产业服务水平，保障园区可持续健

康发展。建立“1+8”创新创业服务平台，吸引一批专业化创业导

师纳入，备案 100 余家科技服务机构，为创新园区提供发布、

财税、创新政策咨询，集聚专业化信息服务资源，促进提升创新

园区服务能力。四是定期对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开展运营

绩效评价，对运营效果较好的积极推荐参与自治区级创新创业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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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评价，争取自治区创新创业载体支持。2021 年争取自治区对

我市创新创业载体空间支持资金 351 万元。下一步将依托创业社

区建设工作，进一步加大创新园区建设，以众创空间、科技企业

孵化器为载体，支持引入专业化辅导团队，提升创新园区专业化

服务水平，进一步用好“红山创新券”，降低创业企业成本，支持

园区更多企业发展壮大。

为着力推动我市智慧社区建设，结合住宅小区的实际情况，
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出台了《5G+智慧社会实施方案》，方

案中提出了具体工作目标、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，最终利用 5G

搭建数字社区感知信息共享平台，推动智慧社区建设。乌鲁木齐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市大数据发展局）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

局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运营商共享共建工作，坚决禁止物业

服务企业不合理收取进场费、阻挠通信施工单位进场施工的现象。

三、关于建议“出台支持数字经济、科技创新领域人才优惠

及奖励政策，建议针对数字经济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优质企业

负责人、行业专家及专业技术人才等，出台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、

技术创新奖励政策。合理解决住房、子女上学、老人就医等问题，

破解人才“引不进、招不来、留不住”的困境，充分发掘人才的长

期效用，以支持我市数字经济持续、健康发展。 ”的答复

一是建立科技创新服务团,加大对园区及企业科技创新服务

支持。建设乌鲁木齐市红山科创专家服务团，制定《红山科创专

家服务团建设方案》《乌鲁木齐市红山科创专家服务团成员管理

办法》等政策制度，召开发“乌鲁木齐市红山科创专家服务团 AP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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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程序并投入运营，多渠道、广范围开展红山科创专家征集工作，

截止目前已累计征集疆内外高层次红山科创专家 715 人;二是

健全企业专家服务联络机制，抓好制度建设和落实工作。拟定《市

科技局领导联系科技领域专家制度》《市科技局科技领域专家建

言献策制度》，充分听取专家对企业服务的意见建议，做到精准

施策服务;三是搭平台开展柔性引才。征集企业人才需求，进一

步扩大完善跨区域协同创新合作机制，以各级人才计划为载体，

发布我市产业链创新链上中下游的 198 项技术、人才需求，向京、

沪、渝、深等城市寻找解决方案，引入行业创新人才团队满足创

新园区和企业人才创新发展需求。

对以上答复，如有意见，请及时告诉我们。

2022 年 5 月 31 日

（联系单位：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市大数据发展局））

（联系人：刘洋 联系电话：4683801）

抄送:市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31 日印发

共印:汉文 4 份。


